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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公告 

參與政府招標之最新進展 

 

本公告乃滬港聯合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2)(a)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

(香港法例第 571章)第 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一日之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附屬公司已

就政府位於新界青衣青強街之先進建造業大樓發展項目所發出的招標邀請提交投標書

(「該投標」)。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通知股東及潛在投資者，附屬公司未獲批授該投標。本集團一直有各項營

運的替代方案，並將繼續採取適當措施，以支持其業務持續發展及營運需要。於本公

告日，董事會預計該投標結果不會對本集團的現有業務營運及整體財務狀況造成重大

不利影響。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代表董事會 

滬港聯合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黃霆鈞 

 

香港，二零二六年七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姚祖輝先生、劉子超先生及黃霆鈞先生（為執行董事）；楊榮燊先

生、李引泉先生及章曼琪女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